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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八题：保险公司停止透过旗下保险经纪销售人寿保险计划  
2014年 1月 8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一月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志祥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

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报，苏黎世人寿（香港）（该公司）早前改变分销人寿保险计划的渠道，

停止透过旗下的保险经纪销售该等产品及提供售后服务，改为采用独立理财

顾问及保险代理公司进行分销。逾 700 名保险经纪将被解雇，而受影响的保

单达 16 万份。报道又指出，类似安排将会成为市场趋势，预料其他中、小型

保险公司将会跟随该公司的做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当局有否跟进上述事件；如有，跟进行动的进展及详情为何； 

 

（二）是否知悉，保险业监理处（保监处）接获保险经纪及保单持有人涉及

上述事件的求助个案的数目及类别为何； 

 

（三）鉴于有受影响的保单持有人指称，他们曾向消费者委员会求助但遭拒

绝受理，而保监处并没有法定权力介入保险公司、保险中介人以及保单持有

人之间的商业纠纷，当局有何措施在类似的事件中保障保单持有人的权益； 

 

（四）鉴于有受影响的保单持有人声称，保单的条款列明该公司的经纪会向

客户提供售后服务，但该项安排被该公司单方面终止，有否评估该公司有否

违反任何法例；如有评估，结果为何； 

 

（五）鉴于有业界人士指出，本港曾发生类似事件，而有关保险公司最终协

助受影响的保险经纪成立保险代理公司继续处理客户保单，以解决事件，是

否知悉有关的详情（包括事件发生时间、经过、受影响的保险经纪及保单持

有人数目、保监处在事件中担当的角色及工作，以及最终解决纠纷的方案）

为何； 

 

（六）当局有否协助调解该公司与保险经纪的佣金纠纷，或协助受影响的保

险经纪成立独立保险代理公司；及 

 

（七）鉴于有意见指上述事件所涉保险公司为节省成本，不惜彻底改变传统

的保险代理制度，而其他保险公司亦将会仿效，当局有何具前瞻性的措施，

确保保险市场健康发展？ 

 



答复： 

 

主席： 

 

  苏黎世人寿（香港）（该公司）改变其销售策略，是该公司就其香港业务

发展的商业决定，并不代表其他保险公司的发展方向或策略。事实上，过去

三年，保险公司直属代理人数目由二零一一年的 34,000 多人增加至二零一三

年的 40,000多人，多间有直属代理人的保险公司仍继续增聘人手。 

 

  保险公司可经由直属代理人或保险经纪等渠道销售其产品。保险代理人

是由保险公司委任，代表保险公司销售其产品；而保险经纪（又称独立理财

顾问）则代表投保人，为他们安排保险合约。该公司早前终止的是其直属代

理人的销售渠道，而不是保险经纪的销售渠道。 

 

  保险业监理处（保监处）一直密切监察保险公司的业务发展及经营策略，

保障投保人的权益，而保险市场亦可继续健康发展。 

 

  问题提及的事项可归纳为（一）保监处收到的求助个案数目及类别；（二）

投保人的权益；（三）保监处协助调解该公司及代理人纠纷的工作；及（四）

过往类似的个案。现综合回复如下： 

 

（一）求助个案 

 

  自该公司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初宣布终止直属代理人销售渠道后至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保监处共接获 176 宗涉及该公司客户的查询，内容

主要分为三类： 

 

（i）查询是次事件会否影响他们的保单权益； 

（ii）要求该公司维持以直属代理人为客户服务；及 

（iii）不满该公司宣布终止直属代理人销售渠道，要求取回保费。 

 

  此外，保监处亦接获 6 宗该公司代理人的求助，主要是对是次事件表达

不满，并要求该公司作出赔偿。 

 

（二）投保人权益 

 

  保单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合约，双方均受合约条款规范，投保人

的权益不会因中介人的变动而受到影响。保监处一直密切跟进该事件，以保

障投保人的权益，并要求该公司安排足够人手，继续为投保人提供售后服务。

该公司亦已向保监处承诺，有关服务不会受到事件影响。 

 



  保监处已审阅该公司的保单，并无发现其保单条款列明该公司的售后服

务必须由其代理人提供。一般来说，保险公司必须向投保人提供足够的售后

服务。有关服务可由该公司直属代理人或保险经纪／独立理财顾问提供，又

或是由该公司的客户服务中心提供，不同保险公司有不同的安排。 

 

（三）保监处协助调解该公司及代理人纠纷的工作 

 

  保监处一直密切跟进是次事件，并积极调解该公司与代理人之间的纠纷。

为此，保监处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十二月六日安排该公司及其代

理人进行会议，商讨终止合约的安排。经过两次会议及保监处的斡旋，双方

在主要的议题上已达成协议。该公司与其代理协议不向外界公布其协议内容。 

 

（四）过往类似的个案 

 

  二零零一年，本港有一间保险公司因改变其销售策略，停止透过直属代

理人提供服务。当时，有关保险公司与其代理人协商后，双方同意由受影响

的代理人成立一间独立理财顾问公司（即经纪公司），以保险经纪形式继续为

客户提供服务。而该保险公司有部分代理人亦转投有关的独立理财顾问公司，

其余代理人则转投其他保险公司或自然流失。 

 

 

完 


